《港澳居民购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房产结算支付便利化业务指引》的起草说明

为推动港澳居民更好融入内地发展，便利港澳居民购房业务办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在湾区内地8市实施港澳居民购房结算支付便利化的工作部署，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和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形成了《港澳居民购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房产结算支付便利化业务指引》（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一、起草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和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探索推进在广东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的待遇。随后，中央陆续出台“惠港16条”和“惠澳15条”政策，豁免港澳居民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所需的在本地居住、学习或工作年限证明，以及缴纳个人所得税及社保条件，使港澳居民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待遇。

根据总行及总局重要工作指示，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和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广泛征求并充分听取相关部门、金融机构、市场主体等各方意见，特制订《业务指引》。

二、总体思路

一是依托《业务指引》深入贯彻《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落实《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推动港澳居民更好融入内地发展。

二是《业务指引》有关规定切实解决港澳居民购买内地城市房产办理网签备案与支付购房首付款互为前提的“堵点”，满足港澳居民境内购房的合理需求，便利相关业务办理。

三是以《业务指引》助力大湾区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进一步吸引港澳居民在湾区内地8市置业和定居，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富有活力的一流湾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三、主要内容

《业务指引》共十四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适用对象范围。适用于港澳居民从境外汇入人民币或外币资金（含购房定金或保证金、首付款、全款等情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购买房产。

二是明确房产类型。适用于港澳居民购买自用、自住商品房（含一手商品房和二手商品房），以及商业用房（含商业、商住两用、办公类住房等）。

三是明确结算支付方式。实行“先付后补”，即允许港澳居民直接从境外将购房款汇往境内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监管账户、境内人民币账户或买卖双方约定的监管账户，由账户开户银行先办理解付或结汇后解付，再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或港澳居民向银行补交购房真实性证明材料。同时，保留港澳居民自行办理模式，优化相关结算支付流程，便利港澳居民自主选择。

四是明确实施范围。相关便利化业务实施范围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即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